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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

107年 7月 31日訂定 

112 年 12月 18日修訂 

壹、 前言 

  由於嬰兒來自母體的抗體逐漸消退，而自身的免疫力未達成

熟階段，身體抵抗感染的免疫系統尚未健全。因此，對於感染的

防禦能力較低，感染疾病的風險相對較高，且感染後也較容易產

生引發重症。一般而言，醫療機構中新生兒與嬰兒的感染來源可

能來自家庭照護人員、探視訪客、工作人員或是同室的其他嬰兒

等；因此，若未落實執行相關感染管制措施，可能增加新生兒與

嬰兒感染的機會。 

  本指引適用於醫療機構內設置之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，包

括：嬰兒室、新生兒加護病房(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, NICU)、

嬰兒病房（如：新生兒中重度病房）等。同時，建議醫療機構人

員於照護所有新生兒與嬰兒時，應循標準防護措施原則，而在照

護疑似或確定感染的新生兒與嬰兒時，應依感染源和傳播途徑，

適時採取接觸傳染防護措施、飛沫傳染防護措施或空氣傳染防護

措施。 

貳、 感染管制措施建議 

  考量新生兒與嬰兒即使在無症狀的情況下也可能具有潛在

的傳染性，因此，應常規依循標準防護措施提供所有的醫療照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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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為最基本的防護，以預防和控制醫療機構中感染原的傳播。 

一、 手部衛生 

(一)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應確實執行手部衛生，洗手 5 時機包括

接觸新生兒與嬰兒前、執行清潔無菌操作技術前、接觸新

生兒與嬰兒體液風險後、接觸新生兒與嬰兒之後、及接觸

新生兒與嬰兒周遭環境之後。 

(二) 醫療照護機構應確保提供完善的洗手設備和充足的手部衛

生用品。手部衛生可以用肥皂和水進行濕洗手，或使用酒

精性乾洗手液進行乾洗手；如果手部有明顯髒污、受到蛋

白質或油脂類物質的污染、或是沾到血液或體液時、或是

照護疑似或確定如困難梭狀桿菌(Clostridium difficile)等會

產生孢子細菌(spore-forming pathogen)感染的個案時，需使

用濕洗手。 

(三) 雖然酒精對像腸病毒等不具外套膜的病毒(non-enveloped 

virus)的毒殺效果，可能不如對具外套膜的病毒(enveloped 

virus)或細菌繁殖體(vegetative bacteria)一樣的好，但研究顯

示，酒精濃度達 70%以上仍可對不具外套膜的病毒具有某

些程度的毒殺效果；因此，考量酒精性乾洗手液具有比較

不傷手及有助提升手部衛生遵從率的優點，而且搭配正確

使用手套（請參考本措施貳-二-(一)及(二)），就可以有效預

防大多數病原體的傳播，建議在穿戴手套前和脫除手套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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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酒精性乾洗手液或肥皂和清水落實執行手部衛生。 

(四) 須和新生兒與嬰兒有直接接觸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，在工

作時不應穿戴人工指甲或其他指甲的裝飾物，及佩戴手部

與腕部飾物（如：手錶）；並應該經常修剪指甲，維持指甲

尖端長度不超過 0.5公分。 

二、 個人防護裝備 

(一) 使用原則 

1. 當照護行為預期可能接觸到血液、體液、分泌物、黏膜、

不完整的皮膚或汙染物品等，應佩戴手套。 

2. 當預期工作過程可能發生血液、體液、分泌物等噴濺時，

應視需要穿戴如隔離衣或口罩、面罩、護目鏡等，嘴、鼻

及眼睛防護的個人防護裝備。 

3. 個人防護裝備（包括手套）穿戴前和脫除後都應執行手部

衛生，並應注意預防在卸除個人防護裝備的過程中，污染

到自己的衣服或皮膚。 

(二) 手套 

1. 當預期可能接觸到血液或其他可能的感染物質、黏膜組織、

不完整的皮膚或可能受污染的完整皮膚時，應穿戴手套。 

2. 不要戴同一雙手套，照顧不同新生兒與嬰兒。 

3. 穿戴手套不能取代手部衛生。因此若在符合上述時機且須

穿戴手套的情況下，在穿戴手套前或在脫下手套後，仍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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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手部衛生。 

(三) 隔離衣 

1. 於照護新生兒與嬰兒期間，若預期會接觸到血液、體液、

分泌物或排泄物時，應穿上合適於工作的隔離衣避免皮膚

和衣服被弄髒或受污染。 

2. 即使是與同一位新生兒或嬰兒有多次的接觸，隔離衣仍應

單次使用，不要重複使用隔離衣。 

(四) 嘴、鼻及眼睛防護 

1. 在照護新生兒與嬰兒過程中有可能引起血液、體液、分泌

物和排泄物的噴濺或產生飛沫時，應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保

護眼睛、口鼻的黏膜組織。或依執行工作時可能的需求選

擇口罩、護目鏡、臉部防護具搭配使用。 

2. 執行會引起飛沫產生的步驟時（如：支氣管鏡檢查、未使

用密閉式抽吸裝置的呼吸道抽吸，氣管內插管），除了使

用手套和隔離衣，需穿戴完全覆蓋臉部前方及側面的臉部

防護具、或附有防護面罩的口罩、或口罩及護目鏡。 

三、 新生兒與嬰兒安置 

(一) 嬰兒室的嬰兒床之間應有適度間隔，不得互相緊鄰，建議

間隔至少 1 公尺。 

(二) 落實詢問產婦於產前 14天至分娩前後是否有發燒、腹瀉、

咳嗽、流鼻水、皮疹、肋肌痛等疑似或確定感染症狀，並



5 

 

將調查結果納入交班文件（如：新生兒出生紀錄單、護理

紀錄、病歷紀錄等）；調查格式範例可參考表一。 

(三) 對於疑似或確定感染的新生兒與嬰兒、在產前 14 天至分娩

前後有發燒或疑似感染症狀的產婦所分娩的新生兒、以及

孕產期感染水痘或德國麻疹的產婦所分娩的新生兒，皆應

該依據病原體的傳播方式，採取適當的隔離防護措施。 

(四) 對於非安置於單人病室，且需要採取接觸或飛沫傳染防護

措施的新生兒與嬰兒，可以運用窗簾、隔板或其他標記等

方式，於嬰兒室或是嬰兒病房（含加護病房）區隔出隔離

區域進行集中照護；隔離區域應避免設置於出入頻繁之交

通孔道，並能管制人員之進出，床距應至少間隔 1 公尺。 

四、 照護設備 

(一) 照護設備每次使用完畢，應依照產品說明書進行清潔和消

毒後，才可以提供給下一位新生兒或嬰兒使用。 

(二) 清潔或消毒滅菌後的照護裝置應儲存在乾燥清潔的區域，

避免污染；並有清楚標示使工作人員了解設備已完成清消，

可提供下一位新生兒或嬰兒使用。 

(三) 非重要醫療物品(non-critical item)，如聽診器、眼底鏡或新

生兒使用的洗澡盆等，建議提供每一位新生兒和嬰兒一人

一份，個別使用，並在新生兒和嬰兒出院後，將物品澈底

清潔及以酒精等消毒劑進行低層次或中層次消毒；若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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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提供個別使用，則在每次使用後均須清潔和以酒精等

消毒劑進行低層次或中層次消毒。 

(四) 對於需採取接觸傳染防護措施的新生兒或嬰兒，儘量使用

拋棄式的照護裝置，以減少相互傳播感染的機會。 

五、 環境清潔 

(一) 依接觸和污染的程度及單位的特性，建立其環境清潔管理

指標，以及訂定常規性或有針對性的環境清潔方法與流程

及頻次。 

(二) 嬰兒室、一般病房及中重度病房每天至少清潔消毒 1 次，

新生兒加護病房等重症單位每天至少清潔消毒 2 次，並加

強清潔及消毒照護環境中經常接觸的表面，如嬰兒周圍的

區域（床邊扶手、床旁桌等）。若環境有明顯遭病人血液、

體液、分泌物等汙染時，應立即進行清潔與消毒。 

(三) 可使用濃度 1,000 ppm（1:50稀釋）的漂白水進行單位內高

接觸環境表面，如：門把、床欄、工作檯面等的常規消毒。 

(四) 嬰兒使用中的搖籃(bassinet)和保溫箱，勿使用酚類物質來

進行消毒。 

(五) 當環境中有小範圍（＜10 ml）的血液或有機物質時，應先

以低濃度 1,000 ppm（1:50 稀釋）的漂白水覆蓋在其表面，

若血液或有機物質的範圍大於 10 ml 以上，則需以高濃度

5,000 ppm（1:10稀釋）的漂白水覆蓋，再以清潔劑或肥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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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清水清除髒污與有機物質。 

(六) 新生兒與嬰兒出院後，嬰兒搖籃(bassinet)及保溫箱等應進

行終期消毒後才可提供給下一位使用。若住院時間較長，

應定期為嬰兒更換使用清潔消毒過的搖籃或保溫箱。 

六、 餵食用品清潔與消毒 

(一) 在進行用品清潔消毒前後，應以肥皂和水洗手。 

(二) 所有的用品（如餵食杯、奶瓶、奶嘴、蓋子、勺子、鉗子

等）應以水和清潔劑澈底清潔，奶瓶、奶嘴均應以奶瓶/奶

嘴刷將內外澈底清潔，避免奶垢殘留。清潔後應將清潔劑

以水澈底沖洗乾淨，並依據製造商建議適當消毒後，才可

繼續使用。 

(三) 若使用煮沸法消毒，先準備一鍋水，將所有清潔並沖洗乾

淨的用品完全浸泡入水中，確認沒有任何氣泡，再將鍋蓋

蓋上，加熱至水沸騰至少 10 分鐘（注意不要將水燒乾），

鍋蓋持續蓋上，需要時再將用品取出。 

(四) 將用品從消毒鍋取出前，應以肥皂和水洗手，取出物品建

議使用消毒鉗。 

(五) 於使用前才從消毒設備中取出用品，以防止用品受到汙染。

如果用品取出後未立即使用，應置於清潔處並覆蓋。奶瓶

可先組裝好，以防止奶瓶內部和奶嘴內外受到汙染。 

七、 母乳安全儲存與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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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依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訂之「母乳哺育手冊」安全

儲存與使用母乳。 

(二) 母乳收集後使用消毒過的容器或母乳儲存袋保存，並於儲

存容器外註記日期與時間。 

(三) 母乳在室溫 25℃以下可放置 6～8 小時；4℃冰箱冷藏可儲

存 5 天；在單門冰箱的冷凍室(-15℃)可儲存 2 週；在獨立

冷凍室(-18℃)可儲存 3～6 個月。冷藏/冷凍時不應擺放在

冰箱門邊，應儘量靠近冰箱內部，避免受開/關門時溫度變

化影響。 

(四) 奶水解凍以先進先出為原則。將冷凍母乳放到冰箱冷藏室

解凍（在冰箱中儲存不超過 24 小時），或將奶水放在一碗

不超過 60℃的溫水中解凍或溫熱母乳。解凍後，於室溫 4

小時內使用，且不可於解凍之後再冷凍。 

八、 配方奶的配製和儲存 

(一) 依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訂之「嬰兒奶瓶餵食指導及

注意事項」配製嬰兒配方奶。 

(二) 工作人員應於專屬區域配製配方奶。配製配方奶前，應清

潔、消毒工作檯面及洗手。 

(三) 嬰幼兒飲用水，務必使用煮沸過的水。飲水設備之冷水與

熱水系統間，不得互相交流。 

(四) 將煮沸過的水靜置降溫，沖泡時水溫應高於 70℃，且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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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添加冷水降溫，並依奶粉製造商建議添加配方奶粉。 

(五) 將奶嘴與奶瓶組合，並確保密合不滲漏，搖動或輕輕旋轉

瓶子以確保配方奶有效混合（若使用杯子餵食，以乾淨和

消毒的勺子攪拌均勻）。 

(六) 於流動的自來水或放入裝有冷水的容器中快速冷卻配方奶

至適合餵食的溫度。冷卻用水的水面要低於瓶蓋（杯子）

的高度，取出後要擦乾瓶（杯）身。配方奶沖泡後應儘速

餵食，在餵食前應檢查配方奶溫度，防止嬰幼兒口腔燙傷，

必要時可再度冷卻。 

(七) 若配方奶配製後無法立即餵食，應在配製後立即冷卻，並

存放於溫度 5°C以下之冰箱（勿置於冰箱門邊），最多可存

放 24小時。 

(八) 如需再加熱儲存於冰箱中之配方奶，應於需要時再從冰箱

中取出。重新加熱的過程不應超過 15分鐘，且為確保奶品

均勻加熱，預防嬰幼兒口腔燙傷，加熱過程應不時搖動或

旋轉奶瓶，並勿使用微波爐加熱奶品。 

(九) 新鮮配製之配方奶或再加熱之配方奶，如於 2 小時內未餵

食完應予以丟棄。 

九、 訪客管理 

(一) 應訂有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的訪客管理作業規範，並督

導落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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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因應疫情（如：腸病毒流行期等）應加強管理，限制訪客

人數，非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醫療人員亦應管制進出。 

(三) 所有訪客都應在手部衛生完成後，再進入照護單位內探視，

且應依循並配合單位內的各項感染管制措施。 

(四) 若有急性呼吸道、胃腸道或皮膚感染症狀的訪客，應待症

狀痊癒後再來探視，以降低傳染之風險。禁止具感染空氣

傳播疾病（如：水痘、麻疹、未完成治療的肺結核病人等）

的訪客探視新生兒與嬰兒。 

(五) 加強宣導在接觸或照護新生兒與嬰兒前（如：抱嬰兒、更

換尿布等），應執行手部衛生，並視需要佩戴口罩與更衣。 

(六) 除母親或主要照顧者以外的人員儘量避免接觸新生兒。 

十、 織品/布單與被服 

(一) 處理使用過的被服及布單織品應盡量避免抖動，以防止污

染空氣、環境表面和人。 

(二) 清洗方式： 

1. 高溫清洗：水溫 71℃至少清洗 25 分鐘； 

2. 低溫清洗：水溫 70℃併用適當的洗劑於合適的濃度下清

洗。  

(三) 添加濃度 50-150 ppm漂白水，或以烘乾整燙過程的高溫等

方式，都有助於增加被服及布單織品的清洗消毒效益。 

(四) 清潔消毒後的被服及布單織品，於存放的場所與運送的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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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應保持清潔，以避免布品遭受污染。 

十一、 安全的注射行為 

(一) 使用無菌操作技術以避免無菌注射器材、設備受污染。 

(二) 不可對多個新生兒與嬰兒使用同一注射針筒施打藥物，即

使是已更換該針筒上的注射針或套管；應注意注射針、套

管和注射針筒皆是無菌且限單次使用的，不得重複使用於

其他新生兒與嬰兒，或碰觸其他新生兒與嬰兒可能使用的

藥劑或輸液。 

(三) 一套輸液和輸液組件（如：靜脈軟袋、導管和轉接器）只

可使用於單一新生兒與嬰兒，並在使用後妥善丟棄。注射

針筒、針頭或代替注射針的套管，一旦插入或連接到任一

新生兒與嬰兒的靜脈軟袋或輸液組件後，就視同已污染，

不可再用於其他人。 

(四) 於任何狀況下儘可能使用單一劑量瓶裝的注射用藥品。 

(五) 不可將單一劑量瓶裝或安瓿瓶裝藥品施打於多位新生兒與

嬰兒，或收集殘餘的部分用於後續的新生兒與嬰兒。疫苗

注射請依據疾病管制署相關規範、函釋及廠商說明書辦理。 

(六) 若必須使用多劑量包裝的藥品(multidose vial)，其每次所使

用的注射針/套管和注射針筒必須是無菌的。 

(七) 勿將多劑量包裝的藥瓶(multidose vial)存放在照護區，應依

照廠商建議方式儲存；當藥品的無菌狀況有疑慮時則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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丟棄。 

(八) 不提供袋裝或瓶裝的靜脈輸液作為多位新生兒與嬰兒的輸

液共同來源。 

十二、 廢棄物處理 

(一) 廢棄物應該遵守行政院環境部發布之「廢棄物清理法」相

關規定進行處理。 

(二) 隔離病房/區域產生的所有廢棄物，應該丟棄於適當的容器

或袋子，確保不會溢出或滲漏。 

十三、 員工健康管理 

(一) 考量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本身的健康情況與工作性質，新生

兒與嬰兒照護單位之工作人員建議每年應接種流感疫苗；

且應優先執行MMR、水痘疫苗及成人型三合一（白喉、破

傷風、百日咳）疫苗注射措施。相關資訊可參考本署全球

資訊網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」。 

(二)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、發燒、腸胃炎、

皮膚有化膿感染或任何疑似感染症狀，應主動通報單位主

管，並確實遵循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，及接受所需之醫

療協助，不宜直接接觸新生兒與嬰兒。 

十四、 有關傳染途徑別防護措施（接觸傳染防護措施、飛沫傳染

防護措施、空氣傳染防護措施）的其他資訊，可參考本署

全球資訊網「醫療(事)機構隔離措施建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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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結論 

  本指引提供新生兒與嬰兒照護之感染管制基本原則，提供醫

療機構參考內化於醫療照護作業流程中，以維護病人安全與工作

人員的健康。但文中所述未能涵蓋或細述所有層面之感染管制措

施，建議至本署全球資訊網＞傳染病與防疫專題＞醫療機構感染

管制＞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，進一步參考更詳細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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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產房入院接觸史調查表 

孕婦姓名/病歷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您好，為確保寶寶健康，請您協助填寫以下調查表： 

1. 生產前 14 天

內，產婦或同

住家人有無：

發燒、腹瀉、咳

嗽、流鼻水等

疑似感染症

狀？ 

媽

媽 

□無 有，□發燒□腹瀉□咳嗽□流鼻水□出疹子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醫師診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

住

家

人 

□無 有，寶寶的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症狀：□發燒□腹瀉□咳嗽□流鼻水□出疹子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醫師診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生產前 14天內，寶

寶的哥哥、姊姊學

校有無班上同學

因為傳染病請假

或班級停課之情

形？ 

□無 有，□腸病毒  □流感  □水痘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住院期間的照顧

者(應儘量維持同

一人)，目前有無：

發燒、腹瀉、咳嗽、

流鼻水等疑似感

染症狀？ 

□無 □有 

建議請其他沒有疑似或確定感染的親友擔任主

要照顧者 

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孕婦本人 

□親友，關係：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(註：本表參考林口長庚醫院「產房入院接觸史篩檢調查表」修訂完成) 


